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8年度上國字第 2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89 年 07 月 20 日

案由摘要：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上國字第二號

      上  訴  人    張紹忠

                    張紹武

                    張紹欽

                    張欽蘭

                    張紹銘

      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英傑律師

      被上訴人      交通部公路局第三處工程區

      訴訟代理人    王伊忱律師

                    王恆正律師

                    周耀門律師

      右一人之

      複代理人      李家鳳律師

右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八十七年國字第三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張紹忠、張紹武、張紹欽、張欽蘭、張紹銘各新台幣參拾肆萬

參仟陸佰捌拾陸元，及均自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其餘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擔。

前開第二項部分，上訴人張紹忠、張紹武、張紹欽、張欽蘭、張紹銘分別以新台幣拾

壹萬元預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被上訴人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分別以新台幣參

拾肆萬參仟陸佰捌拾陸元為上訴人張紹忠、張紹武、張紹欽、張欽蘭、張紹銘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甲、上訴人方面：

壹、聲明：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張紹忠、張紹武、張紹欽、張欽蘭、張紹銘各新台幣（下

    同）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貳、陳述：除引用原判決書之記載外，補稱：

    被害人張騰昌之機車未經發現有撞擊、擦撞之痕跡，故張騰昌係騎機車摔倒受傷

    而死亡，而肇事地點之道路散布碎石及坑洞，又無任何管制、警示措施，依財團

    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鑑定報告，認定被上訴人對於所維護管理之路面未能盡

    維護管理之責，導致張騰昌機車失控跌倒死亡，張騰昌駕駛機車未超速，應為可

    採。

參、證據：除引用原審立證方法外，另提出上訴人為股東之公司章程影本一張為證。

    並聲請訊問證人李緯章，向屏東縣警察局里港分局高樹分駐所函查在高美大橋前

    發生交通事故之案件之資料，及聲請由成功大學鑑定本件肇事原因。

乙、被上訴人方面：

壹、聲明：

一、上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陳述：除引用原判決書之記載外，補稱：

一、依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卷宗所附相片所示，張騰昌行駛之高美橋前端之

    引道，並無布滿碎石及凹洞，上訴人提出之照片係事後拍攝，且所拍攝係高美橋

    旁通往高美橋下河流之道路，並非高美橋前面張騰昌行駛之路線，自無可採。財

    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上訴人提出之照片為鑑定之依據，認張騰昌行經路

    面布滿碎石，即無可取。

二、被上訴人平日即派巡路員維護本件路段，在本件車禍發生前二日，該路面甫經被

    上訴人修補完畢，又本件車禍發生於星期日晚間，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依規定放

    假而無法巡視路面，被上訴人之設置或管理並無缺失，其所屬公務員未怠忽職務

    。

三、檢察官勘驗張騰昌之機車底部無撞擊坑洞之痕跡，足認張騰昌未行經上訴人所指



    之坑洞，且機車倒地處在橋上，距上訴人所指之坑洞達二十一公尺以上，足證年

    七十六歲之張騰昌係騎機車不慎自行摔倒，與上訴人所指路段上碎石及坑洞無關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未就張騰昌若行經所謂坑洞時，機車底盤不撞擊

    坑洞邊緣及滑行二十一公尺之可能性，予以說明，其鑑定結果委無可採。

四、本件路段路旁均設置路燈，照明設備充足，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未實地

    查看事故現場之交通狀況及設置情況，卻鑑定該路段照明設備不足，自無可信。

五、依一般安全駕駛行為，發現前方有路況時，應會採取減速或避開路況行動，故張

    騰昌行駛至所謂坑洞時，其速度自較原行駛之速度降低。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以坑洞至機車倒地之距離為煞車距離，據以推算張騰昌之車速，係張騰昌

    行經所謂坑洞後之速度，既非其行經所謂坑洞前之車速，不能證明張騰昌行經所

    謂坑洞前未超速。

六、張騰昌為有駕駛執照之人，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駕駛人視力裸視達０．６

    以上，以時速五十公里之速度前進，應至少有六十九公尺之距離供其採取減速等

    應變措施，可安全通過所謂坑洞處，張騰昌若係行經所謂坑洞摔倒，足認其行車

    超速。又其對該段路況知甚詳，卻未注意車前狀況，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其對

    本件車禍之發生亦有過失。

七、上訴人請求之殯葬費項目中之花圈、花籃、吹首、樂隊、大鼓、電子琴、經生等

    費用，非必要費用，不應准許。又張騰昌死亡時已七十六歲，上訴人請求之精神

    慰藉金過高。

參、證據：除引用原審立證方法外，另提出路面相片影本、勘驗機車相片影本、台灣

    省公路局交通量調查表及道路安全駕駛分析示意圖各一張，並聲請由台灣省高屏

    地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事故原因。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台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民國八十七度相字第一七三號相驗卷，並勘

    驗肇事現場，及囑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成大基金會）鑑定

    本件車禍肇事原因。

      理      由

壹、被上訴人原名為台灣省交通處公路局第三區工程處，法定代理人林澄清，嗣更名

    為交通部公路局第三區工程處，法定代理人為賴常雄，其以八十九年一月十三日

    答辯狀承受訴訟（本院卷第九十七、九十九頁），合先敘明。

貳、上訴人主張：其父張騰昌於八十七年三月八日二十時三十五分許，騎乘ＯＶＮ─

    五六六號機車，由屏東縣高樹鄉往美濃鎮方向行駛，途經高美大橋前引道，因前

    方路面破損布滿砂石，並形成長約五公尺、深約二十公分之凹陷窪洞，且路旁燈

    光昏暗，亦未設置任何警示標誌，致張騰昌行至該坑洞時，機車失控滑倒，腦部



    挫傷併顱內出血死亡，被上訴人為該路段之管理養護機關，對於該路段因路面破

    損，形成凹陷窪洞，造成往來車輛、人員之危險，竟疏未修護，亦未在該危險路

    面設置明顯警示標誌，因而造成張騰昌死亡，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上訴人因張騰

    昌之死亡而各支出殯葬費五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元，且遭喪父之痛，被上訴人應賠

    償上訴人精神慰撫金各四十萬元。爰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各給

    付上訴人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參、被上訴人則以：（一）被上訴人經常派員修補該處路面，對該道路之設置或管理

    並無欠缺。（二）張騰昌係騎機車不慎摔倒致死，與被告所管理之路面有無缺損

    無因果關係。（三）張騰昌行車超速，且未注意車前狀況，對本件車禍之發生亦

    有過失。（四）上訴人請求之殯葬費、精神慰藉金均過高云云置辯。

肆、查上訴人主張其父張騰昌於八十七年三月八日二十時三十五分許，騎乘ＯＶＮ─

    五六六號機車，由屏東縣高樹鄉往美濃鎮方向行駛，途經高美大橋前引道，因摔

    傷導致腦部挫傷併顱內出血死亡，本件事故發生地點高美大橋前引道路段，係公

    有公共設施，被上訴人為該路段之管理機關，經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向被

    上訴人求償遭拒絕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相

    驗屍體證明書、戶籍謄本、被上訴人拒絕賠償書、被上訴人修補面積表在卷可稽

    ，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該路段之設置或管理有缺失，應負賠償責任，為被上訴人

    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件所應審究者為：一、被上訴人對該路段之設置

    或管理是否有欠缺。二、設置或管理之欠缺與損害之發生有無因果關係。三、有

    無過失相抵之適用。茲分述如下：

一、被上訴人對該路段之設置或管理是否有欠缺：

（一）張騰昌機車倒在高美大橋上往美濃方向車道中央，地面有七．九公尺擦痕（即

      刮地痕），擦痕末端為血跡，事故發生時，高美大橋橋頭前引道路面有許多碎

      石，距高美大橋橋頭二十一公尺處路面並有一長五公尺，寬四．二公尺，深二

      十二公分呈橢圓形之坑洞之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察官勘驗筆錄

      、警員所拍攝現場布滿碎石坑洞照片可按（附於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

      七年相字第一七三號相驗卷第四、九、二十四頁）。復經證人即拍攝上開現場

      照片之警員王文明於原審證述：現場有凹洞，凹陷之前有很多碎石等語（原審

      卷第六十四反面、六十五頁）。又以上述坑洞長五公尺，寬四．二公尺，橫面

      位置涵蓋高美大橋引道張騰昌行駛車道之大部分，此業經本院履勘現場，由兩

      造不爭執指認位置拍攝坑洞橫向、縱向距離照片附卷可稽（本院卷第一三三頁

      反面、一三四頁），而以該坑洞最深處達二十二公分，與路平面呈相當大距差



      ，顯非一平緩較低路面而已。至於警員所拍攝上開現場坑洞照片，明顯布滿碎

      石，惟因拍攝角度所致，無法顯示其坑洞之深度。上訴人主張該段路面有布滿

      碎石之坑洞之事實，堪信為真。被上訴人抗辯路面未布滿碎石，無坑洞，係一

      平緩較低路面云云，自無可取。

（二）按國家賠償責任之發生，以客觀上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為要件，而所

      謂公共設施之管理，係指權責機關應就該公共設施之各項狀態為管理上之必要

      行為，以確保該公共設施具有通常使用上應具有之安全品質，避免造成使用者

      受到損害。本件路面有布滿碎石之坑洞，而以機車為二輪，平衡性較差，駕駛

      機車者行經上開布滿碎石之坑洞路面，極易導致機車失去平衡而滑倒、翻覆、

      人員傷亡。被上訴人既為事故路段之管理機關，自負有隨時注意有無可能造成

      行駛該路段之汽、機車民眾發生危險之情形，而為適當保養修繕之管理行為，

      而被上訴人並未為此項管理上之注意，致未能及時修護。又該路段雖非施工修

      繕中，但被上訴人未及時修護該路面，使機車駕駛者極易發生危險，自應在該

      車道坑洞前設置警告標誌，促機車駕駛者注意該碎石坑洞，以避免機車駕駛者

      發生損害事故，被上訴人未為之，顯就公共設施之管理有所欠缺。

（三）被上訴人雖辯以該路段砂石車流量大，本件車禍發生前二日，甫修補該路面，

      而本件車禍發生於星期日晚間，公務員放假而無法巡視路面云云，惟被上訴人

      於本件車禍發生前二日，派人修補該路面，固經證人辛瑞泉於原審證述明確，

      並有其提出台灣省公路局交通量調查表、修補面積表在卷可稽，但辛瑞泉亦證

      稱該路段有許多砂石車通過，修補量很大，正常每兩天派人去查看等語（原審

      卷第六十三頁反面）。是以被上訴人之人員既知該路面常需修護巡視，則縱係

      假日亦應輪派人員為之，豈可因公務員放假及該路段因砂石車多易造成路損而

      免除其管理上之注意義務。另被上訴人又抗辯設有三角錐警示標誌云云，但依

      現場照片所示，在高美橋下引道之路旁一側，非引道路段處有一灘窪水，雖有

      一個直立、二個側倒之三角錐（見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相字第一

      七三號相驗卷第二十四頁），惟該三角錐係設置於橋下引道之一側路旁水窪處

      ，足認並非警告本件坑洞之警示標誌，此外在此坑洞之前，並無任何警示標誌

      ，被上訴人抗辯管理並無欠缺云云，難以採信。

二、設置或管理之欠缺與損害之發生有無因果關係：

（一）張騰昌之機車上高美大橋之前，必需經過上開路段，而以上開布滿碎石大坑洞

      之橫向直徑達五公尺位置，幾乎涵蓋張騰昌行車之車道，再以張騰昌倒車停於

      其車道之中央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可稽，則其機車行進車道路線

      未改變，無可避免必通過該碎石坑洞，應可信為實在。



（二）被上訴人雖抗辯張騰昌機車撞到高美大橋橋頭柱之橋引道護欄而摔死云云。惟

      張騰昌駕駛機車與地面之擦痕在高美大橋橋頭柱護欄前即已出現，有前述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可稽，張騰昌非因機車撞到高美大橋橋頭柱之橋引道護欄

      而摔死，應可認定。被上訴人之抗辯與事實不符，自無可取。又被上訴人抗辯

      張騰昌之機車底盤經檢察官勘驗並無撞擊坑洞之痕跡，機車未經坑洞云云。惟

      查機車行駛中，底盤本應不與地面直接碰觸而維持順利行進，經過坑洞時，除

      非底盤擦撞坑洞邊緣或機車在坑洞翻覆，底盤始會有擦撞痕跡。張騰昌機車既

      未在坑洞翻覆，被上訴人又不能證明機車行經本件坑洞必會撞擊坑洞邊緣，其

      以此抗辯機車未行經坑洞云云，委無可取。被上訴人另謂：張騰昌肇事當晚參

      加宴席，必飲酒，閃避他車失控，不慎自行摔死云云。惟被上訴人就張騰昌飲

      酒等事實，既未能舉證證明，而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上肇事經過摘要第一

      行所記載「交通事故死亡人不慎騎機車摔倒」，與第二行記載「機車未發現有

      撞擊擦撞之痕跡」字句，均在說明機車未與他車碰撞而已，非確認張騰昌係自

      己駕車不慎摔倒，此由填具該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警員王文明於原審證

      述其至現場，張騰昌已送醫，並無目擊者向其陳述車禍發生情形等語可資佐證

      （原審卷第六十四頁）。被上訴人以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上開記載，抗辯

      張騰昌係自己不慎摔倒云云，委無可信。

（三）本件機車倒地位置離橋頭斜線距離二．八公尺，離橋護欄一．六公尺（見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故機車倒地位置離橋頭直線距離約為二．三公尺（2.

      8 ×2.8 －.16 ×1.6 ＝2.3 小數點第一位以下四捨五入），坑洞至橋頭距離

      為二十一公尺（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從而坑洞至機車倒地位置之垂

      直距離約為二十三．三公尺。成大基金會第一次鑑定時，誤以坑洞至機車倒地

      位置之距離為二十一公尺，以此計算出機車於坑洞時時速為四十一公里，可滑

      行上坡二十一公尺橋上。嗣經本院再囑以坑洞至機車倒地位置之距離為二十三

      ．五公尺計算結果，認機車於坑洞時速未超過時速五十公里，有成大基金會鑑

      定報告附件及書面答詢附件可按（附本院卷第六十二、六十三之六、一四四至

      一四六頁），並經證人即成大基金會鑑定人黃國平於本院陳稱：本件是碎石路

      面，磨擦係數很小，磨擦係數愈大，算出來之速度愈大，坡度愈大，算出速度

      愈高，本件因有坡度，所以有考量坡度大小，汽車磨擦係數自○．一至○．四

      ，但機車的磨擦係數目前無資料，因機車為二輪，磨擦係數應該比汽車低，我

      們保守採磨擦係數高○．三至○．一計算。距離二十三．五公尺（較二十一公

      尺）速度會更快。坡度值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七，做很多數值的計算等語（本

      院卷第一三九、一四○頁），再參以成大基金會鑑定書面答詢附件所載鑑定機



      車滑行距離、機車時速結果，確就磨擦係數、坡度做多數值測算之鑑定過程，

      及鑑定人黃國平為成大教授，借調為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局長，具有專業能力與

      兩造並無情誼，上開鑑定應為可採。本件坑洞至機車倒地位置之距離實為二十

      三．三公尺，較囑託鑑定之二十三．五公尺距離短，故機車之車速應未超過時

      速五十公里。即依上所述，張騰昌經過坑洞失控，車速在未超過時速五十公里

      情形下，仍可滑行二十三．三公尺後始倒地靜止。被上訴人抗辯若行經坑洞失

      控，不可能仍沿高美橋緩升斜坡滑行二十多公尺云云，無可取信。

（四）張騰昌騎乘機車未遭其他車輛撞擊，為兩造所不爭，而依前（一）所述，其機

      車行進之車道路線，無可避免必通過該碎石坑洞，而該碎石坑洞導致機車易滑

      倒，又無警示標誌，上訴人主張其機車滑倒係於夜間行經該碎坑洞失控所致之

      事實，可信為實在。被上訴人未及時修護該路面，及未設置警告標誌以預機車

      駕駛者注意之管理之欠缺，與張騰昌因而摔倒死亡之損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

      係。

三、有無過失相抵之適用：

（一）被上訴人抗辯張騰昌未注意車前狀況云云。惟查張騰昌行經該路面時為晚上八

      時三十五分許之夜間，其於行車中同時要注意上橋、同方向行車路線、對向來

      車之車前狀況，且在夜間又無警示標誌情形下，實難課其在瞬間進入肇事路段

      以前，除注意上開車前狀況外，能即注意及地面有碎石坑洞之義務，被上訴人

      此抗辯不足採信。

（二）被上訴人抗辯張騰昌超速云云。查張騰昌經過坑洞時之時速未超過五十公里，

      已如前述，而該路段限速為時速五十公里，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可稽，

      張騰昌並未超速。被上訴人雖以張騰昌如未超速，依應有視力，至少有六十九

      公尺之距離供其採取減速等應變措施，可安全通過所謂坑洞，張騰昌未能安全

      通過，推斷其超速。惟依前（一）所述，已難課張騰昌行經該路段，可立即注

      意地面有碎石坑洞，被上訴人以此推斷張騰昌超速，自無可取。另成大基金會

      所鑑定張騰昌之時速，固為經坑洞時之速度，但被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張騰

      昌經坑洞前之時速速確超過五十公里，其抗辯張騰昌超速云云，無可採信。

（三）張騰昌戴有機車安全帽駕駛之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本院卷第一九四頁），

      並有現場照片可按（相驗卷第十七頁）。本件張騰昌對損害發生或擴大，並無

      過失。

陸、按國家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家負賠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

    之。國家賠償法第五條、第七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害人張騰昌之死亡，

    係被上訴人對公有公共設施之管理欠缺所致，業如前述，則上訴人為張騰昌之子



    女，依前開法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即屬正當。茲就上訴人請求之各

    項金額是否准許，說明如次：

一、殯葬費用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殯葬費之人，應負賠償責任，民法第一百第一

    百九十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其為被害人張騰昌各支出殯葬費用

    五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元（即共支出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三十元）之事實，業據其提

    出喪葬費收據明細表二紙為證（見原審卷第十四、十五頁），並經證人即葬儀社

    負責人李煒章於本院證述明確。經核其中項目牽亡歌係請人哭孝、繡花毛巾係支

    付給付奠儀者、花籃、花圈、樂隊、大鼓、電子琴（已准許花束、吹首，禮俗上

    無需再有花蘭等部分）部分非屬必要之喪葬費用，應予扣除外，其餘項目靈車、

    吹首、經生（即頌經）、花束等費用合計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元，即上訴人五

    人分攤各支出四萬三千六百八十六元部分，依我國一般民間習俗，均為必要之喪

    葬禮俗之費用，應予准許。

二、非財產上損害（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係被害人張騰

    昌之子女，分別遭喪父之變故，雖張騰昌已七十多歲，但上訴人致無法享受天倫

    之樂，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爰審酌被上訴人為國家機關，上訴人均已成年

    ，上訴人張紹忠務農、張紹武為太昌公司股東、張紹欽為緯生電子公司技術員、

    張欽蘭為自由業、張紹銘為太昌公司總經理，有戶籍謄本、太昌公司章程可按，

    本院斟酌上情及上訴人所受精神痛苦程度等情狀，認上訴人各請求三十萬元之慰

    撫金，即屬相當，應予准許。

柒、從而，上訴人本於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

    三十四萬三千六百八十六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之範圍內，即屬正當，應

    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不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其餘上訴部分，原判決理

    由雖有未合，惟結果一致，上訴人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命被

    上訴人給付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尚無不

    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且本件責任原因已明，被上訴人聲請另由

    其他機關鑑定事故原因，自無必要，附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分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條



    、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二項、第七十九條但書、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四百六

    十三條、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七      月      二十    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高金枝

法      官  黃清江

法      官  簡色嬌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

，應於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七      月        二十  日

法院書記官  彭筱瑗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全一冊（89年版）第 39-53頁


